政协宣城市宣州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宣区协办发〔2022〕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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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政协宣城市宣州区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: 
《政协宣城市宣州区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考核办法》已经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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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宣城市宣州区委员会办公室
2022年3月28日
政协宣城市宣州区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
考核办法

为建立健全区政协提案办理落实考核激励机制，提高提案办理质量，根据区委《关于印发宣州区2021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宣区发〔2021〕17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加强区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，制定如下考核办法。
一、考核对象
承担区政协提案办理落实任务的有关乡镇街道和区直单位。
二、考核内容
考核评价实行量化打分，主要内容有组织领导(10分)，办理程序(30分)，办理结果(30分)，示范引领（20分），综合评价（10分），附加分（10分）等六个基本部分，详见附表。
三、考核要求
1.加强领导，健全制度。办理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，建立健全政协提案办理落实制度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办理程序，提高办理质量。
2.深入研究，明确责任。办理单位要对政协提案及时进行深入研究，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计划，对意见建议进行分解，明确办理责任、办理时限和要求。
3.认真办理，及时反馈。政协全会提案办理6个月内、平时提案办理3个月内反馈至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四、考核组织
以承办单位自评和检查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检查考核工作由区政协分管领导牵头，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根据每年提案督办情况，对相关对口单位进行考核打分，并征求区委督查室、区政府督办室及相关区政协委员意见。提案办理日常考核工作由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负责。
五、考核程序
1.区政协提案委根据工作安排印发考核通知。
2.被考核单位根据考核内容和要求进行自查自评，形成书面汇报材料和自评表，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3.考核组根据各单位平时办理情况，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相关资料、实地检查、综合评议等方式，并结合提案者的评议意见，对被考核单位进行考核。
4.考核结果由区政协提案委员会汇总，经分管主席审核后，报区政协主席会议审定。
5. 本年度无承办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区直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无需报送相关材料，其考核分值分别按照当年区直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提案考核基础分计入单位年度综合考评总分。
六、结果运用
1.考核结果报区目标办作为区直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政协工作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依据；
2.作为区政协评选“提案办理先进单位”的重要参考。    
七、其他
1.本考核办法由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2.本考核办法即日起实行。
附件：区政协提案办理年度绩效考核评分表
附件：
区政协提案办理年度绩效考核评分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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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考核项目
	考  核  内  容
	自评
得分
	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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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组织领导
（10分）
	1.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
	
	2.领导逐件阅批和参与提案办理工作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
	办理程序
（30分）
	1.建立健全了提案办理工作制度 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
	
	2.办理前、中、后与提案者见面沟通，充分协商   （10分）
	
	

	
	3.答复函由主要负责人签发，格式规范，无错漏    （5分）
	
	

	
	4．大会提案6个月内、平时提案3个月内正式书面回复，
并按要求在办理单位网站及时公开答复函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
	
	5.按要求进行评议，认真归纳，形成办理工作总结及时报送提案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5分）
	
	

	办理结果
（30分）
	1.提案者反馈“不满意”提案，扣分：30*（不满意件数/总件数）
	
	

	
	2.提案者反馈“基本满意”提案，每件扣2分
	
	

	示范引领
（20分）

	1.A类及跟踪落实好的历年B类提案，主办每件2分，最高10分
	
	

	
	2.涉及区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并落实好的，主办每件5分，最高10分
	
	

	综合评价
（10分）
	结合全年工作综合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0分）
	
	

	附加分
（10分）
	1.提案工作在区交办会或全会上作大会发言的，每次加2分
	
	

	
	2.提案办理创新举措和成果在区级以上媒体报道的，加2分
	
	

	
	3.上一年度获评“提案办理先进单位”的，加2分
	
	

	
	4.承办单位认为有其他加分理由的，经考核组审核酌情加分
	
	

	合 计
	
	
	


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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